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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９３ 号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市人民政府第４６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起施行。

市　长　　刘　淇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本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调
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本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首都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市科学技术奖），用于

奖励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第三条　本市科学技术奖励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促

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加速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实施。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授予，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

会）。评审委员会下设复审委员会和专业评审委员会，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市科
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社会力量设立面向本市的地方性科学技术奖项，应当向市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本市的地方性科学技术奖项，在评审、奖励活动中不

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包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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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开发或者系统集成高新技术应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二）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对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或
者取得发明专利，实施后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三）在转化、推广科技成果并使之产业化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的；

（四）在社会公益性领域研究、开发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计量、标准、档案等公
共技术，并取得较大社会效益的；

（五）阐明自然现象、特征、规律，在学术上有新见解，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基
础研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

（六）研究成果对推动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起重大作用的；

（七）外国组织和个人在本市传授先进技术、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促进国际科学
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九条　下列项目不属于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范围：
（一）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并由于国家安全和保密原因不能公开的项目；
（二）正在研究且不能在其他领域应用的项目；
（三）存在知识产权以及有关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面争议的项目；
（四）已申报其他省（部）级科技奖励的项目。
第十条　市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奖励一次，由本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列支。
第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奖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３个等级，每年奖励项目

总数不超过３００项。一等奖奖金５万元，二等奖奖金３万元，三等奖奖金１万元。
第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单项奖励授奖人数一等奖不超过１２人，二等奖不超过

９人，三等奖不超过６人。获奖人员按贡献大小排序。
重大工程类和重大推广类项目，依据单位申报，奖项可以仅授予组织。
第十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项目由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组织推荐：
（一）市级以上行政部门；
（二）所在区、县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三）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可的其他组织。
第十四条　市科学技术奖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负责初审，专业评审委员会在初审

过程中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办法，并将表决结果向复审委员会或者评审委员会提出
获奖人选及奖励等级的建议。评审委员会根据专业评审委员会或者复审委员会的建
议，作出项目获奖人选及奖励等级的决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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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市科学技术奖初审结果实行公告异议制度。初审结果在市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公告期为３０天。公告期内对初审结果有异议的，可以
提请复审。
第十六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市科学技术奖的获奖人选

和奖励等级的决议进行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市人事、财政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市科学

技术奖的评审监督工作。
第十八条　获得市科学技术奖的组织，应当从实施获奖项目的收益中提取一定

比例，奖励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员。
第十九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获奖人申请市科技计划项目时，在同等条件下，可以

优先立项。
第二十条　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的获奖项目，符合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申

报条件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推荐。
第二十一条　评审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本人是获奖候选人或者获奖组织成

员，以及其他与获奖候选人或者获奖组织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二条　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在评审工作中不得与获奖候选人单独接触，

不得透露所评审项目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
第二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骗取奖励的，由评审委员会提出，并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其奖励，追回奖金和证书。
第二十四条　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在评审工作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及其

他违反评审纪律行为的，由其所在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因其违法行为骗取奖励的，撤销其
奖励，追回奖金和证书。
第二十五条　推荐单位提供虚假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面向本市的地方性科学技术奖项的，

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本市的地方性科学技术奖项，在评审、奖励活动中收

取费用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所收取费用的１倍以
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起施行。１９８８年市政府发布的《北京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京政发〔１９８８〕１２１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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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

市民政局关于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意见的通知
京政发〔２００２〕１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扶贫帮困工作力度的精神，妥善解决本

市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切实保障农村居民（指具有本市农业户口的人员）
的基本生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市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２年度起在本市建立并实施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将市民政局《关于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改革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是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必要途径，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本市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践江泽民总书
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提高认识，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领导，
采取有力措施，精心组织，认真抓紧、抓好落实。
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有关区县要根据本

《通知》精神，尽快制订具体实施办法，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
批、公示等制度并向社会公布，推动农村居民社会救助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过
程中要注意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的衔接，防止出现漏保
现象。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和矛盾要及时研究，
积极妥善处理，遇有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确保这项制度顺利实施。

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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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制 度 的 意 见

（市民政局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改革开放以来，本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各郊区县在促
进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农村社会救助、五保供养、扶
贫济困等工作，有效缓解了农村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困难。为进一步完善本市社会保
障体系，使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切实保障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
市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２年度起，在本市建立并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就有
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从本市实际出发，逐步完善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面向农
村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困难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首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坚持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重在制
度建设的原则，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水
平。
二、保障对象的范围和保障标准
（一）保障范围。凡具有本市农业户口、上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区县

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均纳入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分为全额享受和差额享受两种。其中：农村五保对

象；孤老烈军属等特殊优抚对象困难户；原民政部门管理的６０年代初精减退职老职
工，国民党起义投诚、宽释及特赦人员等特殊救济对象；无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以及
其他特殊生活困难人员等，按照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低保待遇。
其他符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对象，均按照其上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
籍所在区县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低保待遇。
农村五保对象除享受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外，再附加保障金的１０％

作为生活补助费，并按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要求，确保其供养标
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家庭年人均收入的６５％，不足部分由区县和乡镇财政予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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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政部门管理的６０年代初精减退职老职工，国民党起义投诚、宽释及特赦人
员等特殊救济对象，如其原来享受的生活救济标准高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则按照原救济标准发放。

（二）保障标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各区县政府自行确定。各区县要
本着既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考虑当地财政的承受能力；既保障低收
入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又有利于克服依赖思想、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原则，按照
维持当地农村居民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要，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柴）以及未成年
人义务教育等因素，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各区县民政部门会同当地财政、农业、统计、
物价等部门提出保障标准方案，经区县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随着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一般每年度调整一次。

（三）收入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按照家庭所有成员全年农副业生产及其他合
法劳动经营所获纯收入的总和计算。农村居民根据有关规定所享受的奖励、荣誉津
贴，优抚对象、见义勇为人员的抚恤补助、优待金，以及临时性社会救助金等不计入家
庭收入。

（四）申请、审批程序和保障金发放办法。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村委会核实
申请人家庭收入，确认其符合申请条件后填写申请表报乡镇政府审核。乡镇政府负
责将有关材料和审核意见报送所在区县民政部门审批。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乡镇政府委托村委会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受理、审批和保障金发放均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实行公示制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各区县、乡镇不得以任何理由
降低保障标准或将应保对象排斥在外。
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当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时，

应当及时、主动地告知村委会，村委会负责报告管理审批机关，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
增发保障待遇的手续。民政部门每年应对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
收入情况进行复审。
三、资金管理
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各区县政府负担，列入当地财政预

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市财政将实施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素纳入市财政对区县财政的转移支付办法中，保证财政困难区
县的基本需求。
每年年底前，由各区县民政部门在核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所需保障资

金的基础上，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用款计划。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政预
算，并按照民政部门提出的用款计划，及时将保障金拨付乡镇政府，年终根据实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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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情况编制决算。
各区县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采取多种帮扶措施，增加对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补贴，对农村低保对象家庭成员在就医、就学等方面给予优惠或
照顾。要广泛动员社会民间组织和个人以捐赠、资助等形式，支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实施，逐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增强保障实力。
四、具体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纳入当地农村工作和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实行区县政府负责制，由区县民政部门具体组织实
施。要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农村基层低保管理
服务网络，保证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乡镇政府要安排专人具体负责并提供必要的工
作经费。村委会要按照规定和要求做好相关工作。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别要抓紧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尽快实现计算机管理和网络化。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保障
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加强监督，确保保障资金不被挪用和挤占。农业、审计、物价、
统计、卫生、教育等部门，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有关工作。新闻单位要
加强对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宣传。

（二）倡导社会互助，鼓励保障对象劳动致富。在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给予劳动生
产扶持，教育、鼓励和支持他们自食其力，通过生产劳动脱贫致富，逐步改善生活状
况。要弘扬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倡导邻里互助、社会帮扶，大力开展扶贫
济困送温暖等活动，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对五保对象、孤老、重残等特殊
困难人员，各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应明确帮扶人，实行包户服务。

（三）狠抓制度建设，严格依法办事。各区县要依据本《意见》，尽快制订具体实施
办法，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公示等制度并向社会公布，提
高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民政部门对保障对象的申请行为要依法严格审
批，确保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有关单位要规范工作程序，务必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保障金的审批和发放工作。
所有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人员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廉洁自律，严格依法办事。如发现违纪、违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要严厉查
处并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追究刑事责任。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非法手段，骗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要追回保障金并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本《意见》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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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市政府体改办等部门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

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政办发〔２００２〕２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市政府体改办、市教委、市新闻出版局、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降低中小学教

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

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市政府体改办　市教委　市新闻出版局　市财政局
市物价局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为加强本市中小学用书管理，切实减轻学生家长特别是农村学生家长的经济负
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办等部门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
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１〕３４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
现就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切实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加强教材价格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规范中小学

教材市场

（一）坚决取缔不合理教材费用项目，降低教材成本费用。市教育行政部门及其
所属事业单位和学校不得收取教材开发费、目录审定费、新教材推广宣传费、培训费、
劳务费等各种费用。出版发行部门不得将上述费用列入教材成本费用范围。出版环
节的成本费用由出版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分摊的期间费用构成。发行环节的
成本费用由发行单位的经营成本费用和合理分摊的期间费用构成。

（二）调减租型费率和发行折扣率。租型费仅限著作权使用费和型版制作费两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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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教材发行实行全国统一的发行费用标准，具体标准按照《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
新闻出版局关于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京价收字〔２００１〕４１７号）和《北京市新闻出
版局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教材发行费用标准的通知》（京新出财〔２００１〕５４２号）的有关
规定执行。

（三）严格核定中小学教材印张、封面、插页价格及零售价格。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由市物价局会同市新闻出版局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以租型、出版、发行等环节发
生的行业平均成本和５％的成本利润率为基础，在国家规定的中准价和浮动幅度范
围内具体制定本市中小学教材印张单价，并按照成本费用利润率不超过５％的标准
核定教材封面、插页价格。同时，按照《国家计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中
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９４５号）的规定，具体核定本市出版的
中小学教材零售价格。各教材出版单位应如实提供有关教材的用纸规格和定量、插
页数量等相关资料，加强经营管理，在保证教材质量的前提下继续努力降低教材成
本。

（四）整顿教材编写、出版和发行环节的秩序，加强教材价格的管理和监督。市新
闻出版局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印刷和发行的管理工作，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规
范出版、印刷、发行等环节秩序，制定并查处北京地区出版发行单位在教材出版、印
刷、发行等环节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市教委负责中小学教材的核准、审定、推荐及使
用等管理工作，规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推荐及选用等工作秩序。市物价局负责
中小学教材价格的监督管理，制止并依法查处随意提高成本和价格的违规行为。
二、实行政府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
为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从２００２年秋季起，对具有本市城镇户口、

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年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具有本市农业户口、上
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贫困家庭

学生，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内所需教科书。
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遴选享受免费教科书待遇的学生及免费教科书的选

用、征订、发行和发放工作，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收取享受免费教科书
待遇学生的书款。
购买教科书的经费由各区县财政负担，财力确有困难的区县，可由市财政从教育

费附加中给予补助。各区县要据实核定经费数据，且专款专用，并将具体使用情况报
市教委、市财政局备案，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经费使用不当或弄虚作假的部
门和单位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
（一）规范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和发行环节的秩序。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规定，

对与中小学教材同步的练习类图书、中小学暑假、寒假作业类图书、中小学练习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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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图书的出版实行总量控制。凡出书范围含教育类图书的市属出版社，在安排出
版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前，必须向市新闻出版局提出选题计划及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出
版。每年安排的中小学教辅类图书选题品种（以使用书号为准，下同）总量不得超过
当年图书选题品种的１０％。未经批准的出版单位一律不得出版中小学教辅类图书。
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必须到国家或省级书刊定点印刷单位印刷。印刷单位在承接

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印刷时，除履行正常委印手续外，还应核查由市新闻出版局核发的
该出版单位出版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品种的批准文件。市属出版单位不得与非出版单
位合作出版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出版单位不得将中小学教辅类图书租型转给非出版
单位；出版、发行单位不得强迫学校组织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中小学教辅类图书；任何
非出版单位和个人不得编印、出版、发行供学生有偿使用的各类图书及辅导教材。
禁止将各种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征订发行。各区县教育

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搭售教辅材料，也不得强迫学校订购，中小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

（二）建立教辅材料监督检查制度。市教育、新闻出版、物价等部门要加强对中小
学教辅类图书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装质量和价格标准的检查监督。市、区县新
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监督电话，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对群众
反映的教辅材料出版、发行和使用中的问题，由市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管理权限调查
处理，发现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对非法从事教材、教辅材料出版、印刷、发行活动的
单位和部门要依法查处，坚决取缔质量低劣的教辅材料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四、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
（一）建立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材编写核准制度，完善教材审定体制。认真贯

彻落实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提高本市教材编审质量，
完善教材管理。按照课程管理权限，由市教委负责组织地方课程教材编写的核准、审
定工作。核准的重点是申报教材编写者的资质、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及教
材的适用范围。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参与教材编写，已经参与的单
位和个人要全部退出；参加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教材审定的人员，被聘请期间也不得
参加教材编写。

（二）引入竞争机制，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制度改革。教材出版
发行由符合教材出版、发行资质的机构（或出版发行联营机构），在市物价部门核定的
价格范围内，本着保证质量、公平竞争、降低成本的原则，通过招投标进行。
根据国家教材出版发行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由市新闻出

版局负责，会同市有关部门制定本市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
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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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科政发〔２００２〕１７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贯彻《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北京市
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一并遵照执行。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日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的范围。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奖励办）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办法》第七条中所称的“社会力量设立面向本市的地方性科学技术

奖”，是指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或自筹资金，在京设立面向全市
的经常性科学技术奖。
第五条 《办法》第八条（二）中所称的“具有创新性”，是指该项技术与国内外已

有同类技术相比较，技术上有创新或显著的进步，主要性能指标（性状）、技术经济指
标及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和意义等方面优于同类技术。
第六条 《办法》第八条（五）所称的“基础研究成果”，是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

现，并且该发现为国内外首次提出，或者其科学理论在国内外首次阐明，且主要论著
为国内外首次发表。
第七条 《办法》第九条（一）中所称的“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并由于国家安全和保

密不能公开的项目”，是指在军队建设、国防科研、国家安全及相关活动中产生，并在
一定时期内仅用于国防、国家安全目的的项目。
第八条 《办法》第九条（二）中所称的“正在研究的项目”，是指正在研究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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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成果；或者已经完成，但不能在其它项目中推广应用的阶段性成果。
第九条 《办法》第九条（四）中所称的“已申报其它省（市）科学技术奖励的项

目”，是指同一项目不得同时在其它省市申请奖励，不得重复获奖。
第十条 《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依据单位申报，奖项可以仅授予组织”，是

指在项目申报中，当主要完成人的排序难以确定时，经各完成单位协商同意，可以不
填具体完成人。
第十一条 《办法》第二十一条中所称的“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本年

中若有涉及本人或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项目参加评审，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不参加
本年度的评审工作。
第十二条 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成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项目属于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

的诊断、治疗、预防技术和康复技术、药品、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生物新品种；资源考
察、勘探成果；优秀设计、重大工程、技术改造、环境保护和其它农林牧渔业成果。
新产品、新材料：应当是结构新颖，有新功能，能充分利用我国资源，主要技术指

标达到先进水平，经批量生产，证明性能可靠；有企业标准，并符合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的产品标准；食品、化妆品类项目需符合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卫生标准，具有一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技术、新工艺：应当是技术水平先进，经应用实践证明在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

产率，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降低能耗，改善劳动条件，消除污染等方面有很大
作用；技术成熟，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的诊断、治疗、预防技术和康复技术：应当是技术水平或医疗技术达到先进水

平，有一定数量的病例和科学的数据，并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其主要研究论文应当在
专业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一年以上，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药品（人用药、农药、兽药）和生物制品：应当是技术水平先进，一、二类新药应获

得临床研究批准文件；三、四类新药应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准文号；生物制品应取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新生物制品证书》和生产批准文号；有一定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医疗器械：产品的技术水平先进，三类医疗器械须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

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一、二类医疗器械须有省（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
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生物新品种（含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自行发现或培育出与原品种有根本性差异

的新品种、新材料、新组合，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和专业管理部门的认定或批准；通过
基因工程方法获得的新品种、新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科技行政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
有关基因工程管理条例的规定；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和使用（农作物新品种要有三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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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试验），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资源考察、勘探成果：科学论证严谨，有可靠数据，发现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自然

资源，对我市有关部门的决策起较好的作用，或经开发利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
优秀设计、重大工程、技术改造、环境保护等成果：正确贯彻工程建设方针政策，

紧密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和工程特点，积极采用新技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达到生产
或使用的要求，投入运行使用一年以上，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其它农林牧渔业成果：经过科学实验取得可靠数据，经过较大面积或范围生产试

验，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在研究、开发应用技术成果过程中，需要使用实验动物进行研究、检验的，必须符

合《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提供由市科技行政部门颁发的《实验动
物使用许可证》复印件和相应的《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复印件。

（二）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项目属于通过集成的办法，推广使用先进科
学技术成果。
通过集成对推动产业发展或形成新的产业，振兴地方经济做出较大贡献，并取得

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属于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对自然界有新的发现，对自然规律有新的认识、解释，经过实践验证具有创造性

和很高学术水平。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必须在国内外专业性学术会
议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年以上，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经５名副教授级以
上的同行专家（非本单位专家须占８０％以上）的推荐。

（四）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项目属于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技术基础类成
果。
经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正式批准采用，并实行一年以上的国家标准、专业标准、

企业标准及被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纳的建议。建立各级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包括标
准物质）、各级检定系统，建立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以及在统一全国或全市量值中发挥
较大作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五）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项目属于对推动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的
软科学研究成果。
促进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决策咨询、科技规划、政策法

规和管理方法，应有独到见解，被有关部门采用，并取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第十三条 申报市科学技术奖应提供下列文件：
（一）市科学技术奖申报推荐书；
（二）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科技成果评估报告或发明专利证书或行业组织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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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或著作权、版权证；
（三）完整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总结报告；
（四）产品的技术标准；
（五）特种行业的行业许可证、产品登记证或注册证书；
（六）科研成果查新报告书；
（七）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环境生态效益证明；
（八）要求出具的其它证明。
以上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并附数据软盘。
第十四条 申报市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和个人，按下列渠道推荐：
（一）由一个单位完成的成果按其行政隶属关系推荐；
（二）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成果，按协商确定的推荐渠道进行推荐；
（三）民办科研机构或个人（含非职务）所完成的成果，按其属地原则由区、县科技

行政部门进行推荐；
（四）中央在京单位完成的成果，可直接向市奖励办申报。
第十五条 本市有关单位或个人与国外学者合作完成的科研项目，其主要学术

思想由本单位或个人提出，科技研究工作以国内完成为主，经合作方同意并提供书面
证明材料后，可按第十四条的规定申报。
第十六条 申报项目含多个子项目，且子项目已单独申报获奖的，在总项目申报

时，应剔除已获奖的子项目的内容。
第十七条 推荐单位负责对申报成果进行下列审查：
（一）是否符合市科学技术奖的申报范围和条件；
（二）提供的资料及其附件是否齐全、合格；
（三）技术内容是否真实；
（四）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资格及排序是否符合规定。
第十八条 推荐单位在对申报成果审查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创新性、科学技术水

平和推广应用情况，提出推荐意见和推荐等级。
第十九条 市奖励办对推荐成果进行形式审查后，提交市科学技术奖评委会专

业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专业评审委员会）初评。
第二十条 市专业评审委员会按下列程序评审：
（一）每个推荐项目确定二名主要评审员（简称主审员），主审员应在评审会前认

真审阅有关申报材料，并提出书面评审意见。
（二）申报一等奖成果，由市奖励办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或其它形式的调查，并

组织主要完成人答辩。
（三）召开专业评审会。到会评委须超过应到评委的三分之二，所形成的决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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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
市专业评审委员会对评审成果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时一等奖成果须有三

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到会评委的同意；二、三等奖成果须有二分之一（含二分之
一）到会评委的同意。
第二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从科学技术水平、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以及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和影响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一等奖：应达到同类项目的国际先进水平，技术难度大，推动科技进步作用重大，

并取得特别重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等奖：应接近同类项目的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技术难度大，推动科技进

步作用很大，并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等奖：应达到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技术难度较大，推动科技进步作用明

显，并取得比较重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第二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初审结果，由市奖励办向社会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３０日内，任何组织和个人可对初审结果提出异议。
异议分为实质性异议和非实质性异议。实质性异议是指对项目关键技术的创新

性、先进性、实用性和推荐书填写的真实性有不同意见；非实质性异议是指对项目的
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的异议。
推荐组织及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对评审等级的意见，不属于异议范围。
第二十三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以单位名义提出的异

议，须写明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详细地址，并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提出的
异议，须写明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详细地址，并签名。需要保密的，
可以在异议材料中注明。
第二十四条 市奖励办受理异议后，属于实质性异议的，由市奖励办负责调查，

推荐组织协助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属于非实质性异议的由推荐组织负责调查并提出
处理意见。
市奖励办负责将处理意见提交复审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复审委员会负责对提出异议的项目进行复审，并将复审做出的建

议报市评审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市评审委员会负责审定专业评审委员会和复审委员会提交的评审

结果，对一、二、三等奖获奖成果做出决议。
第二十七条 获得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可向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申报下年度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申报条
件，对要求申报的成果进行审核，在国家限定的数量内择优向国家推荐。
第二十八条 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及其它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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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评审纪律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依据事实以书面形式向市奖励办或市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的纪检部门举报。
市奖励办或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纪检部门应当将对举报进行调查，做出处理，

并将处理决定告知举报组织或举报人。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起实施。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停止执行

《北京市建设工程开工证发放办法》等１３７件文件的通知
京建法〔２００２〕１６５号

各处室、区县建委及直属单位：
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
（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要求，我委对１９８０年以来颁布实施的２６３件政策措施进行
了清理，决定停止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开工证发放办法》等１３７件文件。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停止执行文件目录

北 京 市 建 设 委 员 会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停止执行文件目录

　　１、《北京市建设工程开工证发放办法》（京建工〔１９９４〕１２５号）

２、《关于停建、缓建工程项目工程结算办法及损失费用计算的暂行规定》（京建企
〔１９８１〕９５号）

３、《北京市国营建筑施工企业试行材料节约奖的若干政策规定》（京建字〔１９８７〕

２７号）

４、《关于转发〈停缓建工程结算工程款办法〉的通知》（京建定〔１９８８〕２６０号）

５、《北京市中外合资建设工程概预算费用标准及有关规定（试行）》（京建法
〔１９８８〕４８号）

６、《关于实施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及细则的补充通知》（京建法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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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４１１号）

７、《关于调整劳动保险基金标准和颁发〈北京市建筑行业实行劳动保险基金统筹
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京建法〔１９９１〕２６３号）

８、《北京市工业企业优秀科技人员、先进科技机构奖励试行办法》（京建科〔１９８９〕

８１号）

９、《北京市〈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注册试行办法〉实施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２〕４３６
号）

１０、《北京市建委系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奖励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１〕２４９号）

１１、《北京市工程项目监理工作管理规定》（京建监〔１９９４〕５５８号）

１２、《北京市建设监理管理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３〕２９号）

１３、《关于加强对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管理的补充规定》（京建综〔１９８９〕

１２１号）

１４、《关于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的补充规定》（京建综〔１９９０〕１６２号）

１５、《关于进一步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的通知》（京建综〔１９９１〕４２８
号）

１６、《北京市建委实施〈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细则》（京建企〔１９９５〕

３７０号）

１７、《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试行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０〕３７号）

１８、《关于外国建筑企业在本市承包建设工程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有关问题的通
知》（京建企〔１９８８〕６２号）

１９、《关于实行电梯安装许可证制度的通知》（京建企〔１９８８〕２０５号）

２０、《北京市高级建筑装饰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京建企〔１９９１〕２６０号）

２１、《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实施细则》（京
建企〔１９９４〕１９８号）

２２、《北京市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京建企〔１９９５〕６１０号）

２３、《关于对电梯安装、维修企业重新审定资质的通知》（京建企〔１９９５〕５０８号）

２４、《北京市送变电施工企业五级资质标准及营业范围》（京建企〔１９９５〕１３３号）

２５、《北京市建筑劳务基地化管理办法（试行）》（京建外〔１９９１〕３９６号）

２６、《关于核发外地进京施工企业进京许可证办法的通知》（京建外〔１９９３〕６８２
号）

２７、《关于颁发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使用外地农民合同制工人审批办法的通知》（京
建外〔１９９３〕３８１号）

２８、《关于加强外地进京分包队伍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外〔１９９７〕４０４号）

２９、《关于实行建筑劳务限额卡和统一建筑劳务合同格式的通知》（京建外〔１９８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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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号）

３０、《关于实行“外地在京施工人员跨区（县）流动转移单”的通知》（京建外〔１９８９〕

７４号）

３１、《北京市建筑企业聘用离退休人员管理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１〕

８０号）

３２、《北京市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京建法〔１９９２〕４３７
号）

３３、《北京市〈施工企业资质动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京建法〔１９９２〕４３８
号）

３４、《关于中央在京施工企业在我市办理备案手续的通知》（京建企〔１９８９〕２１２
号）

３５、《建筑市政施工暂设电气工程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京建企〔１９８４〕１１４号）

３６、《关于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安全工地活动和广泛开展施工现场管理达标活动的
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１〕９８号）

３７、《关于转发〈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管理标准和要求〉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８９〕１２０
号）

３８、《关于重申停止使用人工挖孔灌注混凝土桩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８９〕１２号）

３９、《关于实行人工挖、扩桩孔施工许可证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０〕１３６号）

４０、《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京建法〔１９９０〕５５号）

４１、《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京建施〔１９９２〕４２３号）

４２、《关于颁发“人工挖扩桩孔施工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３〕６７号）

４３、《北京市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的处理规定》（京建施〔１９９５〕１４０号）

４４、《关于强化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７〕５４号）

４５、《关于取消人工挖扩桩工艺，推行机械成桩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８〕２９０号）

４６、《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管理的紧急通知》（京建施〔１９９４〕１５９号）

４７、《关于建立因工伤亡事故、火灾事故、重大机械事故报告制度的通知》（京建施
〔１９８８〕１０２号）

４８、《关于在全市施工企业开展“创建文明安全工地活动”的通知》（京建施〔１９８８〕

１１１号）

４９、《关于加强安全施工管理大幅度减少因工伤亡事故的决定》（京建施〔１９８８〕

１４０号）

５０、《北京市商品混凝土技术管理规定》（京建质〔１９８８〕２４８号）

５１、《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测量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京建质〔１９８８〕２５９号）

５２、《北京市建筑企业试验室管理人员和试验人员考核办法》（京建质〔１９８８〕６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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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５３、《关于施工现场加工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暂行管理规定》（京建质〔１９８９〕

１５５号）

５４、《关于加强防空地下室工程质量管理和验收工作的通知》（京建质〔１９９２〕２３８
号）

５５、《关于对电梯安装工程进行质量检测工作的通知》（京建质〔１９９３〕５３９号）

５６、《关于转发〈工程桩动测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通知》（京建质〔１９９３〕

４９１号）

５７、《关于实行住宅工程质量竣工“保修服务卡”制度的规定》（京建质〔１９９７〕９２
号）

５８、《北京市建设工程竣工质量核定办法（试行）》（京建质〔１９９５〕３１１号）

５９、《北京市建筑企业试验室管理办法》（京建质〔１９９５〕３１３号）

６０、《关于加强节能住宅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质监总站〔１９９７〕１２８号）

６１、《关于加强本市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企业资质和质量管理的通知》（京
建质〔１９９９〕３５４号）

６２、《建立工程质量重大问题报告制度的暂行规定》（质监总站〔１９９９〕２６号）

６３、《关于工程检测资格管理的通知》（质监总站〔２０００〕１９号）

６４、《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基础与结构抽样测试工作暂行规定》（质监总站
〔２０００〕３５号）

６５、《关于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京建质〔１９８６〕２８２号）

６６、《关于加强对城镇居民住宅装修装饰改造管理的通知》（京建办〔１９９３〕５７８
号）

６７、《关于城市居民住宅实行初装修竣工制度的通知》（京建法〔１９９４〕１７４号）

６８、《北京市建筑防水工程施工管理办法》（京建法〔１９９１〕２３８号）

６９、《北京市住宅小区工程施工及验收管理规定》（京建法〔１９９４〕１７３号）

７０、《北京市基本建设项目（工程）档案验收试行办法》（京建办〔１９９２〕５１１号）

７１、《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规定》（质监总站〔１９９５〕５８号）

７２、《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质监总站〔１９９４〕３８号）

７３、《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审和监督构件厂、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试验
室档案资料的管理规定》（质监总站〔１９９３〕１９号）

７４、《〈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实施细则》
（京建企〔１９９４〕１９８号）

７５、《〈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监督办法〉实施细则》（京建质〔１９９２〕１８９号）

７６、《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管理规定》（京建质〔１９９６〕４１８号）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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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北京市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实施办法》（质监总站〔１９９７〕８２号）

７８、《关于启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证书〉的通知》（质监总站〔１９９７〕１００
号）

７９、《北京市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预算审查试行办法》（京建字 〔１９８４〕３７９号）

８０、《北京市城市开发区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补充规定》（京建招〔１９８８〕１６４号）

８１、《关于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小型工程１９９４本）〉的通知》（京建同
〔１９９５〕４４６号）

８２、《关于签订〈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行企业法人委托代理人登记制度的
通知》（京建同〔１９９５〕３９８号）

８３、《关于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保修合同〉的通知》（京建同〔１９９５〕４４５号）

８４、《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京建法〔１９９９〕３３９号）

８５、《关于贯彻市政府有关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规定的通知》（京建经〔１９９１〕

１４７号）

８６、《关于在全市推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京建法〔１９９２〕１５３
号）

８７、《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发包承包交易管理规定》（京建法〔１９９６〕５４４号）

８８、《北京市建设工程开工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１９８９〕１４７号）

８９、《关于市政拆迁房有偿使用的通知》（京建市〔９２〕４８６号）

９０、《关于加强中央、国务院及部队在京单位基本建设宏观管理的通知》（京建计
〔１９９４〕１６２号）

９１、《加强城市住宅楼房信报箱管理的若干规定》（京建字〔１９８５〕５６号）

９２、《关于新建居住区配套邮电局、所分摊建设投资的批复》（京建开〔１９８８〕１３５
号）

９３、《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升级实施细则》（京建开〔１９９１〕１９３号）

９４、《关于在规划市区内征收综合开发和分散建设市政、生活服务设施建设费实
施办法的通知》（京建开〔１９８８〕１７３号）

９５、《关于转发建设部“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京建开〔１９９２〕

３４９号）

９６、《关于在商品房购销活动中使用统一〈商品房购销合同〉的通知》（京建开
〔１９９４〕４５４号）

９７、《关于综合开发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商业网点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京建
开〔１９９４〕２１６号）

９８、《关于新建住宅商品房实行按使用面积计算售价的通知》（京建开〔１９９６〕４６２
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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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北京市商品房销售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京建开〔１９９７〕４８０号）

１００、《关于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购买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开〔１９９９〕１３０号）

１０１、《关于加强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字〔１９８７〕２２号）

１０２、《关于加快发展散装水泥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京建材〔１９８８〕１５２号）

１０３、《关于采暖散热器生产许可证发放工作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８８〕１１８号）

１０４、《关于加强地方建筑材料市场管理的联合通知》（京建材〔１９８９〕２３４号）

１０５、《北京市塔式起重机拆装单位资质审查条件（试行）》（京建材〔１９８８〕２２６号）

１０６、《关于供应重点、重要工程地材产品的经营销售企业实行定点发证工作的通
知》（京建材〔１９９０〕１１５号）

１０７、《关于供应北京市重点、重要工程地材产品的生产企业实行定点发证工作的
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０〕１４号）

１０８、《关于转发〈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机械设备管理达标、升级暂行办法〉的通
知》（京建材〔１９９１〕２１３号）

１０９、《关于加强对外埠水泥进京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２〕４７８号）

１１０、《关于对建筑防水材料实行认证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２〕３７７号）

１１１、《关于加强地方建筑材料市场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２〕３５１号）

１１２、《关于对建筑防水材料实行使用认证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２〕１１６号）

１１３、《关于加强地方建筑材料市场管理的补充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３〕３１２号）

１１４、《关于对“收缴实心砖限制使用费的管理办法”修改补充规定的通知》（京建
材〔１９９３〕２９１号）

１１５、《关于收缴实心砖“限制使用费”的管理办法》（京建材〔１９９３〕１７９号）

１１６、《北京市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使用管理办法》（京建材
〔２０００〕７６０号）

１１７、《关于修订返退实心砖限制使用费标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８〕７４号）

１１８、《北京市建设工程材料供应管理暂行规定》（京建材〔１９９５〕５５６号）

１１９、《关于建筑钢材、水泥供应资格认证管理的补充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５〕３０７
号）

１２０、《北京市水泥使用认证实施办法》（京建材〔１９９５〕３１号）

１２１、《关于加强对全市建材工业发展少数行业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５〕２７２
号）

１２２、《北京市建筑门窗准用证管理实施办法和北京市建筑门窗型材定点生产管
理实施办法》（京建材〔１９９６〕３８３号）

１２３、《关于散装水泥专项基金征收、使用、审批等有关规定的通知》（京建材
〔１９９６〕５９９号）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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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关于对建筑结构工程混凝土外加剂实行准用证管理的通知》（京建材
〔１９９６〕３０３号）

１２５、《关于对建筑砌块实行准用证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６〕２８７号）

１２６、《关于重申在围墙建筑中禁止使用实心砖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７〕８１号）

１２７、《关于印发北方节能住宅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实施办法的
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８〕８２号）

１２８、《关于扩大预拌混凝土的使用范围和在施工现场使用散装水泥的通知》（京
建材〔１９９８〕１０７号）

１２９、《关于加强北京市建材行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材
〔１９９８〕３２３号）

１３０、《关于对建筑外墙涂料实行准用证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９〕２１４号）

１３１、《北京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管理规定》（京建材〔１９９９〕４２７
号）

１３２、《进一步限制使用粘土实心砖的暂行规定》（京建材〔１９９９〕８１号）

１３３、《关于水泥产品准用证实行分类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９〕９６号）

１３４、《关于加强用水器具质量管理的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８〕４１９号）

１３５、《关于加强对混凝土和建筑砂浆防冻剂使用认证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材
〔１９９３〕５０７号）

１３６、《关于加强建筑防水材料使用认证管理的补充通知》（京建材〔１９９３〕５６号）

１３７、《关于改进市财筹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三材”供应和财务结算管理办
法的实施细则》（京建材〔１９９２〕１４４号）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在税务检查工作

中废止和停止执行有关文件的通知

京地税检〔２００２〕５１号

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各分局，市局各处室：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进程清理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
号）文件的规定，市局对已发布执行的关于税务检查工作的政策文件进行了清理，将
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或没有相关的上位法依据的四个文件作出废止和停
止执行处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税收征收管理行政处罚若干问题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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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的通知（京地税检〔１９９５〕２５８号）因文件中规定的行政处罚标准、程序不符
合新征管法的规定，予以废止。
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纳税保证金收取和管理若干

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京地税检〔１９９４〕５５号）因新征管法中无向纳税人收取纳税保证
金的规定，此文件没有上位法的依据，予以废止。
三、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

的通知（京地税检〔１９９５〕５４５号）因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不符合新征管法的规定，暂
时停止执行；待新征管法实施细则发布后，根据细则精神对文件进行修改再重新下发
执行。
四、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实施查封、扣押、拍卖的试行

办法》的通知（京地税检〔１９９５〕５４１号）因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不符合新征管法的规
定，暂时停止执行；待新征管法实施细则发布后，根据细则精神对文件进行修改再重
新下发执行。
五、各区县局、各分局在税务检查工作中遇到涉及上述文件进行处理的业务问

题，要严格按照新征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疑难问题报市局检查处个案研究处理。

北 京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废止部分

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民研发〔２００２〕６３号

各区县民政局，局机关各处室、二级单位、直属单位：
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部署，我局
对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１年所发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共清理出应废止文件５４件（详细目
录附后）。凡列入应废止文件目录的规范性文件，自发文之日起一律废止。
附件：北京市民政局废止文件目录表

北 京 市 民 政 局

二〇〇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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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政局废止文件目录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１ 关于转发民政部、国家保密局《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的通知 京民办发〔１９９５〕１１号 １９９５

２ 关于转发民政部《民政信访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民办发〔１９９４〕７号 １９９４

３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试行《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８４）民优字２２０号 １９８４．０７．０５

４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提高光荣院工作人员津贴补助标准的通知
（８８）民优字２９７号 １９８８．０９．２０

５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换发革命伤残人员证件的通知
（８９）民优字３１３号 １９８９．０９．１８

６ 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核定光荣院包干经费问题的通知
（８９）民优字２５４号 １９８９．０９．１９

７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加强革命烈士报批工作的通知
京民优字（１９９２）２７７号 １９９２．０６．２６

８ 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京民优字（１９９８）３号 １９９８．１２．１５

９ 关于开展评选光荣院优秀服务员活动的通知 京民优字（１９９９）１６０号 １９９９．０５．１０

１０ 关于表彰光荣院优秀服务员活动的通知 京民优字（１９９９）３００号 １９９９．０９．１７

１１ 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京民救发〔１９９８〕２３８号 １９９８．０７．１７

１２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下发《北京市救灾扶贫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民社字〔１９９３〕１６７号 １９９３．０７．１０

１３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若干规定》的通知 京民基发〔１９９８〕３０号 １９９８．０２．１６

１４ 印发《关于在社区服务设施内开展有偿服务收费项目的规定》的通知 京民福字〔１９９２〕第２２６号 １９９２．０５．２５

１５ 关于加强社区服务行业管理 实施认证制度的通知
京民福字〔１９９６〕第１９８号 １９９６．０７．０９

１６ 关于在全市开展社区服务认证工作的通知 京民福字〔１９９６〕第２５１号 １９９６．０７．１９

１７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启用三种新版婚姻证件的通知》 京民婚字（１９９３）第２６７号 １９９３．１２．０１

１８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文明机关登记标准》（试行）的通知 京民婚发（１９９７）２８４号 １９９７．０９．２９

１９ 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修改〈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京民婚字（１９９６）２１９号 １９９６．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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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２０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的通知
（９０）民殡字第００５号 １９９０．０５．１６

２１ 关于加强公墓管理的通知 （８９）民殡字第００３号 １９８９．０２．０２

２２ 转发民政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制止丧葬滥用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的通知 京民殡发（１９９１）００３号 １９９１．０１．２６

２３ 关于贯彻《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加强殡葬服务网点管理的通知
民殡字（９０）第００７号 １９９０．０５．２３

２４
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
执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关
于提高征地超转人员生活补助费标准请示的
通知〉的有关问题的规定》

京民征字〔１９９６〕１３３号 １９９６．０４．２１

２５
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
审理征地超转人员参加商业保险有关事宜的
通知》

京民征发〔１９９７〕２２９号 １９９７．０８．０１

２６ 关于社会福利企业向民政主管部门交纳管理费的通知
（８９）民计字３４６号 １９８９．１０．２０

２７ 关于加强福利企业管理费征管工作的通知 京民生字（１９９６）３８４号 １９９６．１１．２７

２８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外经统计年报及定期报表评比办法》的通知 京民办发〔１９９９〕７２号 １９９９．０３．１６

２９ 关于报送因公出国（境）及赴外省市考察总结及有关问题处理的通知
京民办发（１９９３）第２９３号 １９９３．１２．２１

３０ 关于重申外商投资企业提取各项福利费和中方职工住房基金规定的通知
京民办发（１９９５）第１３９号 １９９５．０６．１２

废止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３１ 关于做好北京市“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单位与个人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京拥（１９９９）７号 １９９９．１０．３０

３２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收安置复退军人和军队离
休退休干部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一九八五年度
接收安置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排意见》的通知

京政安发（１９８５）１号 １９８５．０９．２２

３３
北京市人民政府复退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
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住房暂不参加地方房改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９０）京安办离退字第１７
号 １９９０．０７．０２

３４
北京市人民政府复退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移交北京市应带当年剩余月份经费标准的
通知

（９０）京安办离退字第４号 １９９０．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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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３５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社会团体各项收入使用统一收款收据的通知
京民社发〔１９９１〕４号 １９９１．１１．２５

３６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社会团体法人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２〕４号 １９９２．０４．２５

３７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社会团体分类问题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２〕１０号 １９９２

３８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转发民政部《关于
按部门设置的社会团体复查登记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２〕１４号 １９９２．０７．０５

３９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对社会团体章程审核问题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２〕１５号 １９９２．０７．２０

４０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社会团体统一收款收据的发行和管理问题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２〕２０号 １９９２．０９．２１

４１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社会团体管理使用统一收款收据的规定
京社发〔１９９３〕１号 １９９３．０１．２９

４２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红十字会办理社会团体登记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３〕２５号 １９９３．０８．１６

４３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市
第三次社团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及明年工作安
排的意见》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４〕１号 １９９４．０１．１０

４４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调整社团年检时间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５〕３号 １９９５．０１．２３

４５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极组织实施社
团工作第二步改革》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５〕５号 １９９５．０３．１７

４６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对全市社会团体进行财务审计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７〕１号 １９９７．０５．０５

４７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清理整顿社
会团体期间办理社会团体注销登记有关问题
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７〕４号 １９９７．０７．０４

４８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关于开展社会团体情况调查的通知
京社发〔１９９９〕１７号 １９９９．１０．１０

４９
关于执行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关于加强北
京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统计工作的联合通知》
的几点意见

民殡业发（１９９１）第０３７号 １９９１．１２．２０

５０ 关于殡葬事业单位物价管理暂行办法 殡业字（１９９０）第０２４号 １９９０．０７．１４

５１ 关于严格执行《殡葬事业单位物价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
民殡业发（１９９１）０２４号 １９９１．０６．１０

５２ 关于办理涉外殡葬业务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 殡业字（８８）第０１７号 １９８８．０８．１６

５３ 关于严格控制遗体外运的通知 民殡业发（１９９１）０２９号 １９９１．０９．０６

５４ 关于坚决禁止收受馈赠问题的通知 殡业字（８９）第０１８号 １９８９．０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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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任免
京政任〔２００２〕１４至４１号

　　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２日第１２７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
沈小克任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副局级）。
免去曹佑裕的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职务。
免去宋金涛的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职务。
谢磊任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副经理。
陈光明、卢映川任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委员（副局级）。
阎冠和任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锻炼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３年２

月）。
免去齐佩瑜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助理巡视员职务。
刘卓军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挂职锻炼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２

月）。
关仲和任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免去翟光培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
梁绿琦任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院长。
孔繁敏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
骆武刚任北京联合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孙明任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院长。
徐天立任北京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免去其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

长职务。
王伟节任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王芳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李爱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战超任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挂职锻炼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２月）。
马林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朱炎、王世雄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刘士英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职务。
张祖德任北京市人事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马欣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史炳忠的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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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刘春芳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耿学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王苏梅任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林业局）副主任（副局长）。
朱炎任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
免去华平澜的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邹彤任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助理巡视员。
免去李进山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职务。
免去马林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杜金香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免去徐群渊的首都医科大学校长职务。
李爱庆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免去吴世雄的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免去李爱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陈刚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任。
免去姚望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任职务。
免去陈刚的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勘误说明：
本刊第７期所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停止执行文件目录中第２０页第９至１６行：

１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以市政府名义印发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意见的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２６号（２００１．８．１５）

１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北京市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意见的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２７号（２００１．８．１７）

１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请市政府转发北京市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意见的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３１号（２００１．９．６）

不属停止执行文件的范围。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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